
111 學年度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審查辦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.10.10 初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.10.11 修訂 15 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.12.26 修訂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.10.08 修訂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.12.06 修訂版 

一、依據：教育局北市教國字第 11130230421 號來文、「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畢業生市長獎頒獎典禮

實施計畫」及「有關各校訂定國民小學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評選辦法應注意事項」修訂。 

二、目的：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的方式，選拔在校期間具有傑出優良表現之畢業生。 

三、審查委員會：校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畢業班全體導師、教學組長、生

教組長、註冊組長、特教組長、訓育組長、體育組長、教師會長、家長會長及六年級家長代表。 

四、傑出表現類別：共分為三類，每生至多只可報名其中二類。 

（一）體育類(體育、舞蹈、武術、棋藝)。 

（二）藝文類(語文、藝術與人文、表演、創作)。 

（三）科學類(數學、自然、資訊)。 

五、申請資格： 

（一）當年度應屆畢業生，一至五年級及六年級上學期總成績平均應達八十分以上， 且日常生活

表現及品格表現良好者。（含縮短修業年限學生，惟其分數以該生所得之歷年成績計算） 

（二）曾申請或正在進行非學校型態教育之畢業生，評量成績不列入畢業成績等獎項評比，不得參

選市長獎，亦不得參選傑出市長獎。 

（三）每班畢業成績第 1 名者為當然市長獎，不得再提出申請本獎項。 

（四）領有本獎項之學生，不得再兼領其他學習成績優良獎項。 

（五）本市 111 學年度各級學校畢業生傑出市長獎，受獎學生額度為畢業總班級數之 3分之 1，並

採無條件進位計算。依本校班級數，全校畢業生傑出市長獎人數上限為 3 人。 

（六）申請該學年度內，有不良紀錄者，不得提出申請，不良紀錄之事實由審查委員會認定之。 

六、申請時間： 

112 年 4 月 17 日(一)開始，至 112 年 5 月 12 日(五)，並請於 112 年 5 月 8 日(一)前，將相關證明

及積分表提交級任導師進行初審。由級任導師協助審核學期總成績平均分數、日常生活表現及積分

表，請及早提交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(正本)。112 年 5 月 12 日(五)前由級任導師送至教務處複

審，逾期不受理。 

於 112 年 5 月 12 日(五)前比賽持有主辦單位證明者，准予補件(獲獎獎狀)採計；若有補件(獲獎獎

狀)，需重新提出申請表，及相關得獎證明(正本)，若未於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表則一概不予受

理。於 112 年 5 月 12 日(五)後之競賽相關獎項及證明不予採計，請特別注意申請時間及規定。 

七、決審時間： 

    由審查委員會於 112 年 6 月上旬擇日召開決審會議(詳細時間依教育局來文，由教務處公告辦理)。 

八、申請表：詳請見本辦法第 3 頁至第 4 頁。 

九、申請方式： 

（一）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(正本)以紙本繳交，簽名處請親筆簽名。本表可電腦繕打或手寫，如

有塗改，請加蓋印章，未加印章視同放棄此獎項，由候補遞之。 

（二）三大表現傑出類別當中，每位學生至多申請二類，送件至教務處複審後，不得更改類別。如

有從缺或申請者積分經審查委員會認定為過低者，經審查委員會議決後，得將名額留用予其

他類別之申請者。 

（三）填妥申請表，依級別、性質及獎項計算積分並備妥得獎證明(正本)查驗，依級別、名次順序

裝訂成冊，排列次序須與申請表次序相同，若格式不符則不予受理。若申請二種類別，請分

別繳交二份申請表及得獎證明(正本)，格式同上。 

（四）填妥候補獎項，依級別、名次順序裝訂成冊，排列次序須與申請表次序相同，若格式不符、

未填妥，則不予計算。 

（五）若有補件，需重新提出申請表，若未於教務處複審期限內提出申請表則一概不予受理；於

112 年 5 月 12 日(五)後之相關獎項及證明不予採計，請特別注意。 

（六）申請表及相關得獎證明備妥後，請於申請期限內(詳見 六、申請時間)交至各班導師進行初

審，導師初審完畢後，交由教務處進行複審，最後呈審查委員會就類別及人數進行決選，決

選結果公告後不得異議。 



（七）藝文類、科學類(除體育類另行規定外)得獎證明上必須載明係由中央機關或縣市政府、學校

（含縣市、 鄉、鎮、直 轄市區等政府機關）等公家單位(落款、蓋印官防之單位)所主辦之

競賽，方予計入積分，請依級別(全國級、縣市級、校級)與性質計算積分，每人提出 10 個

最佳成績。私人機構如：協會、基金會、理事會、財團法人等等，競賽得獎證明皆不予採

計。另，參賽證明書、結業證書、參加證明書等類型證書，非得獎證明皆不予採計，請特別

注意。 

有關體育類依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該年度基層訓練站所認定之比賽，分成全國、市級、校內

比賽三級，全國級限教育部指定升學輔導盃賽，積分計算亦比照基站制度，每項賽事最多採

計 3項成績，每人提出 10 個最佳成績。 

（八）評比採積分及「比序精神」原則審查，請參選學生依分數高低列出「該類別」前十項佐證資

料，依總得分進行比序，如有同分，則比佐證資料中第一高分之分數，若再同分則比第二高

分之分數，依此類推。 

（九）申請表內獎項若不合規定不予採計時，以候補獎項依順序遞補。 

（十）縮短修業年限學生申請辦法：如三大類別中，均有六年級生提出申請，則欲申請獎項之縮短

修業年限學生必須與六年級學生同時參加評比，其積分應乘以 1.2，以為公平。 

十、積分計算方式： 
(一)藝文類、科學類採「公部門」機構主辦比賽之得獎換算積分，如下表： 

(詳細請參閱附件ˇ重要比賽積分一覽表)  

 第一名(特優) 第二名(優等) 
第三名 

(甲等、佳作) 
其他獎項 

全國級 16 14 12 10 

縣市級 8 7 6 5 

校級 4 3 2 1 

(二)體育類採「臺北市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」認定比賽之得獎換算積分，如下表： 

(詳細請參閱附件ˇ重要比賽積分一覽表)  

 
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

全國級 80 55 50 45 40 35 30 25 

市級 35 32 30 25 20 15 12 10 

校級 20 15 10 8 6 5   

◎來源:臺北市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審核積分對照表 
 
※補充說明： 

(一)獎狀認定以名次為優先，等第次之。其他獎項包含第四至六名、入選、研究精神獎。 
(二)臺北市多語文競賽之獎項，第一至第六名(或優勝)依特優積分採計，其他名次依優等計算之。 
(三)如得獎證明上無法評定名次，則由委員會審查確認。 
(四)團體獎項積分以個人獎項積分之 1/2 計算之（除個人獎外，其餘皆認定為團體獎項）。 
(五)積分之認定若有爭議，由審查委員會議決之。 
(六)公部門主辦之比賽未列入於附件中者，依從優獎勵原則，由審查委員會議決之。 

 
十一、本計畫經本校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訂定，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

